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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学生的经济资助的核算

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即指助学金，包括奖学金、学费减免、

困难补助、勤工助学支出、学生物价补贴等。对于助学金是否

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的问题，目前国内外有两种意见，一部分

学者认为不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之中，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应

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之中。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支出

相当于高校收入的转移支付，与高校提供教育服务无关，不应

计入教育成本。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经济资助是支

付给学生个人的，但也是高校的一种经济利益的流出，在计算

高校对学生培养的投入时，应该作为高校教育成本项目进行

处理。

笔者认为助学金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由于对学生的经

济资助是直接支付给学生本人的，可以很方便地归集到具体

的成本对象上，因此可以作为直接费用计入。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对助学金的处理是按系部进行统计汇总后发放给学生的，

因此可以作为系部的直接费用进行处理。

二、科研费用的核算

高校的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存在紧密的、互动的关系，科

研工作对教学工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和贡献。高校科研费用计

入高校教育成本是极其正确与必要的。

学者们一致认为科研费用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但具体

计入的比例，目前还没有定论，存在争议和技术难点。阎达五、

王耕（1989）认为，高校的科研消耗不应计入教育成本，对于既

从事教学又从事科研的教师的工资性费用，应根据教育部制

定的《高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中教师教学工作量应占全部

工作量的 2/3左右的规定，2/3计入教育成本，1/3计入科研

成本。袁连生（2000）认为，科研消耗的一部分计入教育成本，

鉴于这类问题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在理论上讨论清楚

后，可由教育部、财政部制定一个将科研消耗转化为教育成本

的规定，各高校在进行教育成本计算时按这一规定执行。崔邦

焱（2003）在一项问卷调查中采用德尔菲法，确认应将科研消

耗的一部分计入高校教育成本，计入的比例为 30%。李淑霞

（2005）采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以 18所重点大学的有

关资料为依据，得出结论为：在重点大学中科研支出计入教育

成本的比例应为 27.816%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下发的

《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规定将科研费用的 30%

计入教育成本，如能分别计入具体成本项目，则在该项目中直

接核减；否则，按科研费用占教育总支出比例的 70%相应核减

各成本项目支出。

笔者认为应按高校的不同类别进行不同的处理：研究型

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科研费用计入高校教育成

本的比例应不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高等职业院校科研

费用的处理，应将科研费用减去为社会提供科研服务的收入，

其余部分应全部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之中。

三、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

高校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

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六大类。关于固定资产

折旧的方法，可以借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

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加速折旧法。高校固定资产折旧一般

选择年限平均法，《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规定，

固定资产按分类折旧率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物按 50年、专用

设备按 8年、一般设备按 5年、其他设备均按 10年。关于图书

折旧问题的处理，《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中没

有说明，可以理解为将其列入其他设备之中，按 10年计提折

旧。

目前，对于图书是否应该计提折旧的问题尚存在争议。高

校图书购置费计入设备费支出，图书也列入固定资产进行管

理。一种看法为，图书从整体上讲价值较高，使用年限较长，折

旧有助于“熨平”年度之间图书购置费的波动。另一种看法为，

由于在会计制度上关于图书折旧的规定是一个空白，折旧年

限也很难确定，况且高校图书购置费基本上都是处于稳定上

升的状态，波动不大，也反映了教育成本的逐步增加，因此，当

年的图书购置费直接计入高校教育成本是简单且准确的。崔

邦焱（2006）认为图书不予进行折旧处理，不会对教育成本的

准确性产生很大影响，且计算更为简捷。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图

书的折旧年限为 5 耀 10年，最低年限为 5年。

笔者认为即使是更新速度快的经济类及管理类图书，使

用期限也会超过 5年，计提折旧更为科学。经济类、管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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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使用期限较短，但文学类、工具类、理工类等其他学科的

图书使用期限相对较长，综合起来按 10年计提折旧能够真实

地反映图书的消耗情况。对具有专门用途的教学科研设备，一

般价格昂贵、科技含量高、生命周期短、无形损耗十分严重，应

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电脑等技术更新换代较快的设备

也应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使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

的各期折旧费用相差很大。高校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对固定资

产折旧的核算要持谨慎的态度，慎重选择折旧方法，一旦选

定，在各期核算时应保持一致，不能随意变动。同时，在有关会

计报表中将折旧的计提状况、额度及计提方法等予以特别揭

示，以便于不同高校之间的横向比较。

高校后勤资产由于情况比较特殊，在进行固定资产分类

及计提折旧时，应特别加以关注。高校后勤管理本应由社会投

资实行市场化经营，不挤占教育资源。由于历史原因，高校实

际上已经投资购建了一部分后勤设施，如与教育成本直接相

关的学生公寓、食堂、浴室等，这些设施的折旧是否计入高校

教育成本，如何计入，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

高校后勤没有实行社会化或没有彻底社会化，后勤资产由高

校自身经营管理的，则对后勤资产应该计提折旧，计入高校教

育成本。第二种情况，高校后勤虽然已经社会化，但后勤资产

只是委托给后勤服务公司进行物业管理，资产产权也没有发

生变化的，则进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时也应包括这部分资产

的折旧。第三种情况，高校后勤资产整体租赁或承包给校内后

勤服务公司或校外单位与个人，在核算高校固定资产的折旧

时，应扣除那部分资产的租金收入，剩余部分计入高校教育成

本，若为负数，则不计入高校教育成本。第四种情况，由社会投

资兴建的后勤资产，资产产权不由高校拥有，高校也不核算经

营收入（住宿费、饮食服务收入等），其资产折旧亦不能计入高

校教育成本。

四、职工养老保险的核算

高校职工养老金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实施养

老金统筹改革的，另外一类是还未实施养老金统筹改革的。实

施养老金统筹改革的高校实行的政策也不一样。一种是实行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过渡政策。对离退休人员，国家

和高校继续负担其养老费用；对在职在岗人员，区分不同身份

具体对待。对合同制人员，遵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的原则，养老金由高校和职工共同负担，高校负担相当于职工

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的统筹款，个人负担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的

自筹款，由高校代为交纳养老金费用。对人事代理人员，则直

接将相当于工资总额一定比例的统筹款发放给职工本人，由

其根据社保处政策自己选择交纳金额，交纳养老金费用。这两

类职工退休后，高校不再负担其养老保险费用。对于 1998年

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工资将仍

由高校继续负担。另一种是实行全员参加养老金统筹改革。对

在职人员不区分不同身份，全体职工参加养老金统筹保险。离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由原单位继续代为发放，用在职人员应缴

纳的养老金统筹款减去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剩余部分交给社

保处，若为负数，则由社保处将差额部分拨入高校。

对于全员参加养老金统筹改革的高校，高校支付的养老

金费用，实质上反映了在职在岗人员的养老金与教育教学活

动相关，应计入高校教育成本，较好处理。对于实行过渡政策

的高校和没有参加养老金统筹改革的高校，当期支出中不完

全或者不包含在职职工的养老金，实际上存在对在职职工的

隐性负债，在计算高校教育成本时，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

方式是把目前收付实现制方式下的离退休经费作为在职人员

将来的养老金费用；第二种方式是比照当地企业统筹保险费

用比率进行计算，将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的工资总

额按一定比例计入高校教育成本之中。第一种方式的优点是

可以简化计算，缺点是不同的高校负担不同，不利于比较各高

校的教育成本；第二种方式的优点是有政策依据，且更能真实

反映实际的人员费用。笔者认为采取第二种处理方式更合理。

五、职工住房补贴的核算

离退休人员的住房补贴不计入高校教育成本，在职人员

的住房补贴作为高校用人成本的一部分应该计入高校教育成

本。在纯粹的公积金制度下，高校每年为职工支付的住房公积

金就是这种补贴的具体形式。由于历史原因，在住房改革过程

中出现了有的职工享受到了分房福利，有的职工虽然分了房

但没有达到标准要“补差”，有的职工没有分到房但得到了货

币形式的补助等不同情况。在高校的实际会计核算中，分房福

利是不计入经费支出的，发放的货币性补助被一次性计入当

期支出，这就产生了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不准确的问题。

2000年 9月 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

革中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允许企业将按规定为职工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计入成本（费用）；按月发给无房老职工和

1999年 1月 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的住房补贴资金，计

入成本（费用）；发给 1998年 12月 3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无房

老职工的一次性住房补贴资金，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并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按照国家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思路，结合《高校教育培养成

本监审办法（试行）》的规定，对职工住房补贴的处理方法为：

一次性计入住房补贴项目的费用，数额巨大的，要采取按学校

教职工平均工作年数的方法分摊；数额较小的，要一次性计入

高校教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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